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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回信寄遞收費簡則
中華民國67年5月25日
郵政總局第730104-1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94年11月17日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營通第2158號函修正實施

第 一 條　公眾對其所發未貼郵票之回信信封、明信片、徵詢表件或於報章雜誌刊登附空白回信貼紙、卡片經回信人寄回時，願代回信人交付郵資者，應先向當地郵局申請轉送主管責任中心核准發給登記證。代付郵資之廣告回信，以國內平常函件為原則；但經申請登記願代付國內特別處理函件之郵資者，郵局亦可照辦。

第 二 條　申請登記廣告回信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填具申請書（向郵局洽取）2份及第四條規定之回信樣張2份。

二、交付「預存郵資」，按國內平常信函郵資2千件計收，特別處理者則另加限時、掛號等資費，如以覓具舖保繳交保證書者，按國內平常信函郵資2百件計收，特別處理者亦另加限時、掛號等資費。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股票上市公司申請登記者，免繳預存郵資及免具保證。但免繳預存郵資用戶，每月應繳付回信郵資及手續費屢未於規定期限繳納者，郵局得取消本項免繳預存郵資辦法，通知補繳。

第 三 條　前條繳納之「預存郵資」，除覓具舖保者外，郵局得按其每月實際用郵情形隨時增訂加收，將來申請撤銷並繳還登記證時，如未積欠郵資，郵局於兩個月後將「預存郵資」全數無息發還。

第 四 條　廣告回信之信封、明信片、表件、貼紙或卡片分直式及橫式2種，直式正面中間須印明申請廣告回信人姓名（名稱），橫式中央須書明收件人地址姓名。直式右下側及左上側，橫式左下側及右上側加印廣告回信標誌及主管責任中心所發登記證號數，其式樣如下：





如係申請登記為由回信人作國內特別處理函件交寄者，直式應於正面左上角橫式應於正面右上角以顯著字體印明「掛號」、「航空」、「限時專送」、「限時專送掛號」等字樣。「航空」字體顏色應為藍色，「限時」字體顏色應為紅色，印有「掛號」、「限時專送掛號」者，並應於該字樣下加印「（限向郵局窗口交寄）」字樣。

第 五 條　廣告回信祇能照印就之廣告回信用戶名稱地址寄遞，用戶名稱如經塗改，即作欠資郵件處理。回信地址或名稱如有變更時，應將原登記證及預存郵資收據備文送請當地郵局申請更改或重發，並應依前條規定重印，原印之信封、明信片等應予作廢。

第 六 條　廣告回信交寄時，可毋須預貼郵票，其應納之郵資由投遞郵局向廣告回信用戶收取之，如交寄時已貼足郵票，投遞郵局不再收取郵資，如所貼不足，由投遞郵局照不足之數補收郵資並另收廣告回信手續費。非特別處理之廣告回信，如回信人欲作特別處理函件寄遞者，須將全部應納之郵資預先付足，並將廣告回信標誌劃銷。

第 七 條　郵局對於廣告回信，除郵資外，每件按國內函件資費表之規定向廣告回信用戶收取手續費，但已由回信人貼足郵票者，不在此列。

第 八 條　前二條規定應向廣告回信用戶收取之回信郵資及手續費，投遞郵局得用記帳方式每月總結1次，通知其於次月20日以前繳付，如經催繳仍未依限繳付時，郵局得撤銷其登記，欠款以預存郵資抵繳，如有不足，向廣告回信用戶及其保證人補收。
第八之一條各郵局如發現相關用戶每月實際應繳之郵資及手續費有超過預存郵資數額之情事時，除已覓具舖保者外，應向該用戶增收預存郵資，通知相關用戶於1個月內補繳。

第 九 條　廣告回信用戶，因地址遷移須變更回信地址者，應備具申請書持同登記證及預存郵資收據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新地址在原郵局投遞界內，向原郵局申請辦理移轉手績。

二、新地址非在原郵局投遞界內者，向新地址之當地郵局申請辦理移轉手續。

三、新地址在主管責任中心所轄範圍以外者，應向原郵局申請撤銷登記，並向新地址之當地郵局另行辦理申請登記。

第 十 條　廣告回信用戶對於原發之廣告回信不得拒收。廣告回信用戶如有停業遷移新址不明等原因，其回信無法投遞時，於回信封面上批明無法投遞緣由退還回信人，補收未納郵資；如回信人拒不補納郵資，即將回信送交原登記之主管責任中心作無著郵件處理，並從預存郵資內扣繳回信郵資及手續費。

第十一條　廣告回信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郵局得撤銷其登記：

一、用戶之申請。

二、連續3年未使用者，經郵局通知逾30日，未表示保留原登記者。

三、地址遷移不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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